
台電公司第二核能發電廠 

113年輻射安全報告 摘要 

(本份為報告摘要，欲瀏覽年報全文請點連結) 

 

    輻射安全報告係針對電廠之廠區內輻防作業情況及工作人員劑量予以概

述，至於民眾較關心之廠外環境輻射，請參閱放射性物質排放報告及環境輻射監

測報告。 

 

一、法規依據：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十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 

細則第七條規定，台電公司應定期將輻射安全報告送本會審查。 

 

二、現況：1號機於 110年 12月 28日進入除役停機階段。2號機於 112年 3月

15日進入除役停機階段，113年 1月 1日至 5日執行定期維護與測試

週期工作(工期自 112年 9月 8日至 113年 1月 5日)。 

     

三、輻射安全： 

(一) 本年核二廠全廠工作人員集體有效劑量為 185.72人毫西弗(目標值

340人毫西弗)，無輻射安全異常事件，管制區輻射狀況穩定，輻射安

全指標良好。 

(二) 本年核二廠廠內監測區監測結果如下表，其監測結果未有異常。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 備註 

監測區直接輻射 均在正常變動範圍內，無異常數

值 

 

監測區空氣樣 總貝他最高值： 

3.04~4.25毫貝克/立方公尺 

與環境背景值相當，小於環境調

查基準 1 90毫貝克/立方公尺。 

碘-131最高值：小於 MDA2  

監測區水樣 7站取樣點，皆小於 MDA  

監測區土樣 14站取樣點，皆小於 MDA  

監測區草樣 10站取樣點，皆小於 MDA  

 

四、結語：本年核二廠未發生任何輻射安全異常事件，且無人員劑量超限或異常。

此外，管制區輻射狀況穩定及輻射安全指標良好。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03&cid=153&cchk=3ff0addc-f58a-499f-a0c3-434559c580ec#b01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2707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6190&KeyWord=%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5%99%A8%E8%A8%AD%E6%96%BD%E7%AE%A1%E5%88%B6%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
http://erss.aec.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26190&KeyWord=%E6%A0%B8%E5%AD%90%E5%8F%8D%E6%87%89%E5%99%A8%E8%A8%AD%E6%96%BD%E7%AE%A1%E5%88%B6%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


【小辭典】： 

1. 調查基準： 

「環境輻射監測規範」訂有預警措施之調查基準，以即早發現異常並釐清

肇因與檢討。當電廠發現有超過該值時，應立即查證，並通報主管機關。

而調查基準非屬法規限值，僅為示警之功能。 

2. 最小可測量值(Minimum Detectable Amount；MDA)： 

儀器可測到的最低限值，小於 MDA即代表未測得。 

 


